关于举办下城区中小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摄影作品大赛的通知
各中小学、九年一贯制学校：

    为进一步落实《杭州市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行动计划》，丰富第二课堂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我局联合杭州陆游纪念馆将举办区中小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摄影作品大赛。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全区中小学生。

    二、参赛方式：各校组织发动学生积极参与，以学校为单位选送优秀作品参赛。

    三、作品征集时间：7月1日— 9月15日。

    四、主题内容：一是反映下城区域内众多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的风貌；二是反映学生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特别是参加第二课堂活动的内容。

    五、作品要求：

    （一）作品须由学生独立完成，学校老师、家长可以指导学生进行作品采集。

    （二）作品不得使用电脑软件或其他技术对相片进行组合、修改等后期制作。

    （三）各校选送作品应包含电子稿和12吋（30.5厘米×25.4厘米）彩色冲印照片，并附推荐汇总表（电子版和纸质版）。每张冲印照片背后左上角请注明作者所在学校、编号（须与推荐汇总表上的序号一致）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电子稿也请附言注明这些内容。

    （四）作品及汇总表要求于9月15日前报送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202室陈海燕老师处，联系电话：81390051。

    六 、作品评奖方式：

    （一）由各校先初评，对学生作品进行筛选，并从中选送5—10幅优秀作品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二）9月25日开始，各校选送的照片将在陆游纪念馆公开展出。由来馆参观的群众（包括青少年学生和成人）投票评选；同时，享学网（http://www.apclc.com）也将对这些照片进行网上投票。两项得票结果作为最后评奖的重要依据。

    （三）10月下旬，由有关领导、专家、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评审组，在群众评选的基础上，最后评定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并给予奖励。（为体现第二课堂活动的群众性，原则上同一个作者只选一幅作品入围评奖。）凡参赛作品均可编印成册以作纪念。活动另设组织奖若干名，以表彰鼓励参赛人数、获奖作品较多的学校。

    （四）10月底在陆游纪念馆举行颁奖仪式，届时邀请有关领导和市、区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领导小组成员参加。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010年6月 23日
